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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冷战后区域集体安全的典型案例, 旨在通过集体行动预防、管理和解

决内部冲突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创新之处, 主要包括: 它突破联合国框

架内的 /中心化的集体安全0 而形成一种 /非中心化的集体安全 0; 它将以和平强制行

动为核心, 使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化、规范化; 它通过启用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和非洲待

命部队构建起冲突预防的运行机制等。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运行中亦面临合法性不足

及组织能力和资源能力受限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可以通过强化区域一体化培育更大的

自主性和完善已有的 /合作维和 0 机制予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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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0 ( co llective security) 作为一种创建和保持国际和平的重要工具, 通常被作为一

个普世的全球性安全机制来讨论
¹
。冷战结束后, 随着带有 /集体安全 0 性质的区域组织所推动

的安全区域主义的不断发展, 它开始被运用于对区域安全制度的分析
º
。现实中, 随着区域集体

安全机制的发展, 原来那种在联合国法律框架内运行的 /中心化集体安全 0 开始向区域自主化
的 /非中心化集体安全 0 转变 »

。由本地的区域、次区域组织所主导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及

其实践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学者将之作为区域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的典型案例加以研究。从总体上

看, 这些研究主要是以非洲联盟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尚缺乏对非洲集体安

全机制安排的独特性及其存在问题的综合性研究
¼
。鉴于此, 本文将描述性与规范性分析结合起

来, 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重要创新及其现实性、面临困境及其改进方向予以尝试性分析。

一、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重要创新

从 1990年 8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简称西共体, ECOWAS ) 成立 /停火监督集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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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MOG) 并在利比里亚内战中采取干预行动至今, 由它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简称南共

体, SADC)、 (东非 ) 政府间发展组织 (简称 /伊加特 0, IGAD) 和非洲联盟 (简称非盟, AU )

等非洲重要的区域、次区域组织所开启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及其大规模实践已经有二十余

年。不管是从规范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都有明显的创新之处。

1、一种非中心化的集体安全

由于集体安全经常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 其有效实施又必须依赖于一个普遍性国际政府间组

织, 5联合国宪章 6 所构建的法律框架及其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与规范就成了当代集体安

全机制建设及其实践公认的法律和规范性基础。鉴于此, 联合国所主导的 /只有一个最高机构

被赋予有权管理集体武力工具的权威 0 安全机制本质上就成为一种 /中心化的集体安全体系 0。

在实践中, 它常常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其成员国或其认可的区域组织来具体实施。但其具体实

施过程中出现两种 /非中心化 0 的情况。一种是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却未受到联合国安理

会有效控制的 /非中心化强制行动0, 如 1950年 6月和 1991年 1月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按照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 分别在朝鲜和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 1999年 7月北约按照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在科索沃进行的军事干预等。另一种就是由区域组织按照自己的集体安全法律 -规范框架独

立开展的、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非中心化集体安全 0。艾德莫拉 #阿巴斯 ( Ademola

Abass) 将 /非中心化集体安全0 定义为: /区域组织能够完成包括但不限于维和、和平建设、
和平创建、冲突的和平解决和强制性行动等诸种功能的体系, 它无需 5联合国宪章 6 法律机制

的授权, 且处于可以撇开联合国安理会权威的环境之中。0¹ 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就是这种

/非中心化安全0 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实践者。

从法律角度看, 区域组织所建构的集体安全机制应该是联合国普遍的集体安全机制的一部

分。按照 5联合国宪章6 第八章规定: 只要符合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 区域办法或区域机构可

以用来应付有关国际和平及安全之维持而宜于区域行动的问题; 缔结此办法或设立此机构的联合

国会员国将区域性争端提交安理会之前, 应依该区域办法或由该区域机构力求和平解决; 安理会

对于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构而求区域性争端和平解决, 不论其系由关系国主动或由安理会提交

者, 应鼓励其发展; 安理会职权内之执行行动, 在适当情况下, 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

构; 但区域办法或区域机构的行动, 除非针对敌对国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

国之敌国 ), 如无安理会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而且, 依区域办法

或区域机关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行动, 无论何时应向安理会充分报

告º。这些构成了现代国际法中区域办法解决争端赖以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规则。

虽然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都强调集体安全行动与 5联合国宪章 6 相关条款相一致, 并

声称与联合国保持密切合作, 但由于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处理区域、次区域冲突的集体安全制度

框架, 它们仍强调其在维护本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中 /负有首要责任 0»。

早在 1990年 5月, 西共体便创立了 /西共体停火监督集团0, 作为处理西共体内部争端和

冲突的区域机构。1999年, 西共体建立起一个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的永久性机制, 其中调解

和安全理事会是最重要的制度。 1996年 6月, 南共体成立了 /南共体政治、防御和安全合作机

构 0 (简称南共体安全机构 ) , 以便在最高层次对敏感的和潜在的和平与安全议题作出更具灵活

性和即时性的反应。 1998年 10月, 南共体马普托首脑会议正式授权该机构可以 /干预该区域发
生的所有冲突0¼。非盟 2001年开始运行时就建立起非洲冲突预防、管理与解决机制的规范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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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2004年 5月, 它正式成立了常设的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的决策机制 ) ) ) 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

在实际中, 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可以直接就集体安全行动作出决定, 无需寻求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 它们也没有严格执行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的义务。比如, 西共体 1990年在利比里亚、

1997年在塞拉利昂、 2002年科特迪瓦, 南共体 1998年在刚果 (金 ) 和莱索托、 1999年在几内

亚比绍, 非盟 2003年在布隆迪和科摩罗、 2004年在达尔富尔等地的集体行动, 都没有得到联合

国安理会的授权¹。对于此,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负责人萨姆 #依博克 ( Sam Ibok ) 的解释

是: /我们 (非盟 ) 不是联合国的分部, 我们接受联合国的全球权威, 但我们不会在我们计划采

取行动时等待联合国授权 0º。

2、和平强制行动与人道主义干预

/和平强制行动0 是由一个或更多国家基于实现保持或恢复国际的、区域的或地方的和平与

安全的明确的目标, 对第三国进行强行的军事干预, 以终结该国内部的暴力冲突»。从全球范围

看, 这一行动正式的法律基础是 5联合国宪章 6 第七章规定, 即联合国安理会有权采取行动应

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 包括联合国会员国的海陆空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行动, 以

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¼。然而, 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将这一法律原则用于自身的机制建

设和实践时并没有寻求联合国授权, 而是将之作为其 /非中心化集体安全 0 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共体、南共体和非盟相关法律安排都明确规定, 它们有权对成员国的冲突采取干预行动。

此种干预行动可以是应成员国的邀请而展开, 也可以不征得成员国同意而强行进行。也就是说,

它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动议对成员国进行干预。按照非盟的有关规定, 其行动的基本依据和条件

是, 当成员国正面临一种严峻环境, 即战争犯罪、大屠杀和针对平民的犯罪, 并得到非盟国家和

政府首脑会议 2 /3多数确认 ½。西共体也规定, 当内部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或对次区域的和平

与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或者出现对人权和法治的严重和大规模的侵犯, 或者出现推翻或试图推翻

民选政府的事件时, 可以授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¾。西共体在 1990年在利比里亚、 1997年在塞

拉利昂、1998年几内亚比绍等, 南共体 1998年在刚果 (金 )、莱索托等国内部冲突中都采取了

这种干预行动。西共体对利比里亚干预行动前明确表示, 其相关行动不需要冲突各方的任何一方

同意, 其基本理由就是 /阻止无谓的杀戮, 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0¿。可见, 这种和平强制行动

本质上是一种 /强行的军事人道主义干预 0。

/强行的军事人道主义干预 0 由于涉及武力的使用和不干预主义等国际通行的规范, 因而在

国际上颇有争议。一些法律专家与学者虽就人道主义干预中使用武力提出了一系列 /标准 0, 主

要包括: 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 正当性使用武力的动机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特征; 军事力量的使

用是必需的; 军事力量的使用与对基本人权的威胁相称; 适合于紧急情势的和平方法已经用尽;

联合国安理会可能因大国否决权的使用或威胁使用而不愿或不能作出反应; 此种反应是通过国家

的集体或区域组织的多边行动等。但迄今为止, 这些人道主义干预的 /标准 0 没有纳入任何全

球性国际法框架。而非盟、西共体所主导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确是一个 /例外 0。苏亚什 #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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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 Suyash Paliw a l) 就此指出: /假如人道主义干预作为一种权利还没有出现的话, 非洲国家的

实践可以为区域性人道主义干预发展为国际习惯法指明一种方向。0¹

3、冲突预防与早期反应

与传统的集体安全旨在通过 /维持现状 0 求和平相比, 冷战后新的集体安全越来越关注通

过 /和平变革0 求安全, 建立冲突预防机制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工具之一。而早期预警和

早期反应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主要是遵循即时、透明、合作与信息自由流动等原则, 收

集、验证、分析、交换、共享有关潜在的暴力冲突及其爆发和升级的各种信息, 以预知可能的暴

力冲突; 后者主要是采取适当的行动抑制、缓解和管理冲突, 以防止冲突的升级和扩散º。

从 1989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首次提出通过建立在早期预警之上的 /预防性外交0 预

知和防止冲突扩大开始, 加利、安南两任联合国秘书长相继提出多个报告, 强调基于预警的冲突

预防行动的重要性。为此, 联合国不但赋予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实施冲突预防行动的权力, 还

由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但由于联合国强调 /预防冲突必须由国家自主办理 0,

即 /预防冲突的首要职责属于国家政府0, 所以, 它并未在联合国安全机制框架内建立起关于早

期预警和早期反应的统一而有效的机制。在这方面, 拥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区域组织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这些区域组织中, 除了欧盟, 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非盟、西共体、南共体、伊加特等非

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 2001年 6月, 安南提出的关于 /预防武装冲突 0 的报告中称这些区域

组织形成了 /早期预警和预防冲突的创新性机制能力0¼。

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不但已将冲突预防纳入其集体安全的法律框架, 而且通过建立

/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 0 和以早期反应为重要使命的 /待命部队0 展开具体的冲突预防行动。早

在 1999年, 西共体就在非洲率先启用负责早期预警的 /次区域和平与安全观察系统 0, 由设在

阿布贾的西共体秘书处的观察和监督中心和该次区域内的 4个观察与监督分区构成, 负责该次区

域和分区对影响和平与安全的文件信号的数据收集 ½。2004年 6月, 西共体决定在停火监督集团

基础上成立 /西共体待命部队 0, 其中包括一支由 1500名士兵构成的、能够在 30天以内作出军

事反应的 /快速反应部队 0, 而这个待命部队可以在 90天之内完成部署 ¾。2003年 6月, 伊加特

亦启用了 /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0。 2004年 5月,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立后, 非盟专门在该

理事会内设立 /大陆早期预警系统0 和 /非洲待命部队 0。前者旨在发展基于明确界定并得到广

泛接受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人道主义指标的预警模式。后者旨在创建一支由 8000名军

人和 2000名非军事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 它将由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 5个次区

域待命旅构成¿。目前, 西非、南非、东非等次区域的非洲待命部队旅和早期预警系统已投入运

行, 其他 2个次区域设立 /非洲待命旅0 和建设早期预警系统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这些 /早期预警系统 0 和 /待命部队 0 的建立, 不但强化了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预防冲

突的能力, 而且为这些组织采取维和乃至和平强制行动提供了组织和资源能力上的重要支撑。

二、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现实困境

1、合法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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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组织或制度而言, 合法性 ( leg itim acy ) 有规范和社会学的双重含义。从规范意义上

讲, 说一种制度是合法的是认为该制度拥有统治的权利。从社会学意义上讲, 说一种制度是合法

的是它被普遍相信拥有统治的权利¹。它主要涉及决策依据、决策程序的法律化及来自国际社会

对其行动合理性的广泛承认和接受, 同意是其共同的内核º。合法性程度直接影响着国际制度在

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地讲,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及其实践拥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它不但拥有自己的集体安全

法律框架, 其重大的集体行动大多是在非洲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的授权或认可下进行的, 而且, 其

法律框架和集体安全行动与公认的国际法则和规范基本是一致的, 其在维持区域和平与安全中的

重要作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990年和 1997年西共体相继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采取

干预行动后, 联合国安理会就公开称赞西共体 /持续在此危机的和平解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0»。

2010年 10月,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安理会有关非洲和平与安全辩论中指出, 非盟和非洲次区

域组织在防止、斡旋和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中已作出巨大努力。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发展对于

有效和从长远角度解决和预防冲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¼。

不过,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实践仍然面临合法性不足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其强制性干预及维

和行动要不要联合国授权、是否合法、是否有失公正等问题上。前两点主要源自其 /非中心化0

的本质, 从而使之被认为有违于 5联合国宪章 6 所形成的 /普遍原则与规范0。主要是其集体行

动许多既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又不受联合国所控制; 其和平强制行动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

违背了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原则等。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所开展的一些自主性维和行动也明显与

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5联合国宪章 6 并没有控制维和行动的条款, 但它作为联合

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一种重要创新, 后来通过联合国和各国的实践已逐渐形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

一些原则, 主要包括: 在干预某一冲突之前应得到当事国同意或邀请, 即同意原则; 在冲突各方

之间必须保持完全公正, 不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 即中立原则; 除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 即非

武力原则; 维和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即执行原则等½。然而, 由于非洲集体安全的

法律框架已经赋予本地的区域、次区域组织对成员国的冲突进行合法干预的权利, 除了无需联合

国授权外, 联合国维和的非武力原则就不再适用; 现实中, 其维和行动虽也常征得东道国政府的

同意, 但这并不是其选择是否干预的决定前提, 同意原则很难得到有效遵守。

更重要的是, 由于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所领导的维和行动经常根据自己的意图

和偏好展开, 其公正性原则时常发生动摇, 乃至出现重大偏差。实际上, 它们经常倒向东道国现

政府或与自己利益联系密切的一方, 而成为内部冲突中 /交战一方 0。在第一次利比里亚内战

中, 参与西共体维和部队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和其他几个法语国家, 它们支持同属于法语集团并与

之关系紧密的多伊政府; 而当时利比里亚国内局势是, 泰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已控制了绝大部分

领土, 多伊政府已经失去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和代表国家发言的权力。在此情况下, 西共体维和部

队选择强行介入 ¾。另外, 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领导的维和部队经常被批评在战争中谋取私

利。比如, 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西共体维和部队被谴责参与掠夺了这些国家的钻石资源¿。

在刚果 (金 ) , 南共体的维和部队受到同样的指控。在莱索托, 南非作为维和行动的领导者,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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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为更多地是关注自身的水供应, 而不是莱索托的民主。许多莱索托人将这一维和行动视作侵

略而南非就是 /侵略者0¹。这种合法性困境已成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障碍。
2、能力性困境

按照 /集体安全 0 的逻辑, 由于军事力量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现实, 所以强化稳定的

核心是对军事力量的合适管理, 而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现实中, 集体安全要求在 /和

平解决冲突 0的宗旨下,一个国际组织既提供对付侵略行为的规范与程序, 也提供说服成员国压抑

敌意的规范与程序;最后的步骤是,一旦和平解决失败, 该组织有能力使用武力对付侵略º。

对于区域组织而言, 它在安全事务中的能力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和资源能力。 /组织能力0 表

明一个区域组织在保持和平与安全中作出决定和保证其履行的总的结构性能力。授权采取和平与

安全相关行动是其主要的机构决策能力, 而履行决定的能力是其核心。 /资源能力 0 指区域组织
在保持和平与安全中采取有效和持续行动必需的金融和人力资源的规模»。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

建设及其实践看, 非盟和各个涉及和平与安全的次区域组织都建立起自己的法律框架, 并能够在

此框架内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就非洲区域或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作出必要的决定, 然后独立

地或与其他组织合作展开相应的集体行动。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亦拥有一定的资源能力。然

而, 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 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在组织能力

上, 因其一体化水平偏低, 自主性决策尤其是作出集体行动的决定及履行这些决定的能力经常受

到各种因素的限制。非盟、西共体、南共体等虽然都具有一定的 /跨国家性 0, 但它们本质上仍

属于国际政府间组织, 致使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仍依赖于成员国尤其是区域性大国的支持。它们的

集体行动实际上成为一种主权国家之间 /意愿的联合0¼。

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由于西共体成员国中法语国家与英语国家之间的不一致, 这些维和

行动实际上是由支持两国现政府的法语国家进行的, 而该组织最强大的国家尼日利亚在其中起了

领导作用。据统计, 西共体在两国于 1990- 1992、 1993- 1994和 1997年开展的 3个阶段的维和

行动中, 尼日利亚派出的军队人数分别占维和部队总人数的 62%、 86%和 78%。在两次维和行

动中, 尼日利亚提供了后勤所需资金的 80%。 1998年西共体在几内亚比绍的维和行动中, 由于

尼日利亚不愿支持该国政府的转换进程而没有参加, 这场维和行动便以失败而告终。在刚果

(金 ), 由于南非与津巴布韦之间的不一致, 南共体的维和行动只有支持干预的津巴布韦、安哥

拉、纳米比亚 3国参加, 而追求该次区域 /军事领导0 的津巴布韦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莱索托,

南共体内部的这种不一致继续存在, 只有支持莱索托现政权的南非和博茨瓦纳参与了维和行动,

而在该国拥有更多利益和强烈的领导意愿的南非在其中起了绝对的 /核心作用 0。起初, 南非派

出的部队占维和部队总人数的 91%, 后有所减少, 亦占总人数的 75% ½。这种 /区域竞争 0 阻
碍了其在解决安全问题中形成一致的稳固的方法。而该组织能够在索马里、苏丹等地和平进程中

发挥积极作用, 与本次区域的大国肯尼亚在其中 /扮演霸权或中枢国家的角色 0 密不可分 ¾。

这种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大大影响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一是区域性大国的领导使

之受制于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图, 乃至服务于其霸权需要, 并使其干预行动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选

择性。这导致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非洲一些严重的区域性冲突中未能发挥作用。如发生在乍得和

中非共和国的冲突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 并与达尔富尔等地的危机紧密相联, 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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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非洲严重的 /区域性冲突0。但非洲内部的区域、次区域组织没有对此开展实质性集体行动。

相反, 欧盟、联合国和法国等 /外部行为体0 在该区域的和平进程中扮演了 /核心角色0¹。

二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资金分担机制和依赖于成员国自主的资金支持, 加之非洲 /弱国家 0

的特征,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运行中经常面临资金困难, 进而造成其资源能力的明显不足。从目

前世界上与安全相关的区域组织年预算总资金看, 欧洲理事会 59500万美元、欧安组织 24600万

美元、非盟 13300万美元、美洲国家组织 8800万美元、独联体和东盟各 900万美元、西共体

12100万美元、南共体 4500万美元、伊加特 300万美元。比较而言, 鉴于非洲面临的内部冲突

和其他安全问题更多、更严峻, 预算资金明显偏少º。这种资源能力的不足, 时常成为非洲集体

安全行动终止或转交的一个重要原因。2005年 3月, 伊加特曾建议依据 5联合国宪章 6 第八章

组建一个 1万人的 /和平支持使团0, 第一年就需要资金 5亿美元, 但这一建议由于缺少国际支

持和资金而没有成型。在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中, 非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非盟维和部队缺乏

设备, 没有飞机, 仅有一些车辆和帐篷。它总是要等援助者提供了承诺的设备后才能展开行动。

卢旺达和尼日利亚派出了部队, 却面临资金短缺。卢旺达曾试图派出 300人的部队, 但因为住房

没有准备好而被迫推迟。正是主要出于财力和人力不足的原因, 非盟决定将在达尔富尔的维和使

命移交给联合国主持组建的 /非盟 -联合国混合部队0»。

三是人力资源的不足, 既限制了非洲集体安全行动的规模, 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据统计, 目

前的欧安组织和欧洲理事会分别有 3450名和 2140名工作人员, 而非盟约有 700人, 西共体、南

共体和伊加特人员更少, 分别只有约 300人、 200人和 30- 50人。况且, 在非洲这些区域、次

区域组织中, 非盟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立不到 10年, 西共体、南共体和伊加特本质上是经济

组织, 它们用于安全部门的人员数量少, 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训练。这很容易在维和行动尤其

是和平强制行动中滋生管理混乱和权力滥用等问题。比如, 西共体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维和行

动中, 部分维和部队人员的非法冒险行为就大大贬低了其可信度 ¼。

三、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困境的破解之途

面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上述困境,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予以破解呢? 区域主义的发展有

内部逻辑, 也有外部逻辑。作为安全区域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 集体安全机制亦如此。从内部

看, 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为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与实践提供更好的外部保障, 无疑是首要的选择。

这也是强化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合法性和能力性的最根本途径。由于集体安全的核心行为体是主权

国家, 其有效运行不但需要各国达成一系列共同的规则与规范, 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能够很好地

遵守这些规则与规范。这就要求 /负责任0 的各成员国不能仅考虑其狭窄的自我利益, 而是要

将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更宽范围的集体利益同等考虑; 各国还必须彼此信任, 即各国必须愿意确信

它们的命运系于集体安全 ½。而区域一体化以培育共同的制度和集体认同为核心, 高水平的制度

和集体认同不但会强化区域组织的自主性, 而且会创造更大的集体利益和更强烈的相互信任, 最

终使区域组织及其成员国更容易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的共同行动 ¾。由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是

更大的非洲区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建立起非洲区域、次区域

的共同体; 所以, 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相比, 它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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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由于区域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进程, 它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

影。而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旨在应对现实的重大危机与冲突, 对于合法性和能力性的提高而言, 它

更需要能产生更多即期效果的应对策略。从目前情况看, 从外部寻求进一步的支持无疑是最现实

的选择。这种 /支持 0 既有外部合法性的扩大, 又有资金、人力等重要资源的获取。这就是非

洲集体安全机制困境破解的外部逻辑。在外部合法性扩大方面, 最重要的是, 其集体安全行动尤

其是和平强制行动, 应最大限度地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支持。 2008年 1月, 联合国维和行

动部提出的 5联合国维和行动原则与准则 6 明确指出, 国际合法性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最重要

的资产之一 0, 而这种资产 /源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命令后建立起来的事实 0¹。所以, 从法律角

度看, 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已是非洲集体安全机制获取国际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在资源能力的扩大方面, 最重要的是获取联合国、欧盟等国家组织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资金和

人力资源支持。事实上, 鉴于非洲国家经济不发展和区域、次区域组织资源能力不足的客观情

况, 外部行为体一直是非洲区域和平和安全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的重要提供者。联合国、欧盟

和一些大国在非洲一些国家联合或单独承担着维和任务。冷战结束后, 截至 2010年底, 联合国

已在非洲的中非、乍得、刚果 (金 )、安哥拉、布隆迪、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塞拉利

昂、索马里等国内部和中非 -乍得、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卢旺达 -乌干达等两国间完成了

维和行动; 正在刚果 (金 )、苏丹、科特迪瓦、利比里亚、西撒哈拉、达尔富尔等地开展维和行

动º。欧盟是非盟委员会的主要资金援助者。为此, 欧盟设立了一个 /和平便利中心 0。按照首

期预算, 欧盟提供 215亿欧元资金用于支持非洲和平支持行动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机构的能力建
设。该中心已经在苏丹、科摩罗、索马里等国的和平进程中提供了资金支持。到 2007年这一行

动结束时, 欧盟实际提供了 3175亿欧元资金。 2008- 2010年的第二期预算资金为 3亿欧元»。

不过, 不管是来自外部的合法性的扩大还是资源乃至行动的支持, 这些外部逻辑并不能替代

其内部逻辑, 它们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只能起一种辅助性作用。那么, 在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及其

行动中, 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与这些外部行为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显然, 在非洲

/非中心化集体安全0 的基础上巩固多层次的 /合作维和 0 是一种稳妥的选择。这是由两类不同

的行为体在非洲集体安全行动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作为本区域和平

与安全中最直接的 /利益攸关方0, 它们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也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促使

它们既最有可能对现实的危机与冲突作出最快的反应, 也最有可能为了持久的地区和平而寻求根

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况且, 由于这些区域、次区域组织与发生冲突的国家、政府及其民众常常

有紧密的联系, 非洲国家对区域外部干涉也常心存戒心, 所以, 它们的集体行动更易于为那些国

家的冲突各方及其他次国家集团和民众所接受, 从而有可能比联合国和其他外部行为体获取更多

的支持 ¼。更重要的是, 在机制上, 它们不但有处理危机与冲突的集体安全法律框架, 而且有预

防冲突发生和蔓延的早期预警系统和待命部队。这阐明了一种事实: /如果非洲自己能够有效地

处理自己的问题, 就无需等待外来者的帮助。0½ 所以, 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不但可以在本

地的集体安全制度与规范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 而且可以在本地的危机与冲突的早期预防、早期

反应、和平谈判、武力强制乃至冲突后重建等方面起着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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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 外部行为体与之相比有着明显的不足。以联合国为例。一方面, 由于受到成

员国众多、大国实际主导等因素限制, 联合国对非洲危机与冲突的反应具有更明显的选择性。冷

战结束后, 由于非洲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下降, 大国对非洲事务的积极性大不如前, 致使联合国

对非洲的危机与冲突的反应显得迟缓, 且采取的措施力度亦不够。比如, 在第一次利比里亚内战

中, 西共体采取干预行动 3年后联合国方才介入, 而且规模不大。这与同一时期联合国对伊拉克

入侵科威特事件上的强烈反应形成鲜明对照。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首次承认了联合国对

冲突的此种不平衡反应是一个 /严重问题 0¹。另一方面, 由于联合国缺乏早期预警系统和独立

的待命部队, 且没有被赋予对国内冲突合法干预的权利, 它的预防性外交和对冲突的早期、快速

反应明显不如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缺乏介入性和没有能力即时派出维和部队, 已被认为是

联合国安全机制的 /一大缺陷 0º。但联合国在国际合法性、资源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就给两者发展和巩固 /合作维和0 提供了重要的互补性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 在这种 /合作维和0 行动中, 非洲的区域、次区域组织与联合国或其他外

部行为体之间不是 /从属关系 0, 也不是 /责任分担 0, 而是一种伙伴关系下的 /分工协作 0。

正如 2006年 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 5区域 -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挑战与机会 6 所言, 这

种伙伴关系是 /建立在反映各个组织比较优势的明晰的分工之上 0»。具体而言, 这种 /分工协

作 0 主要有 /序列0 ( sequent ial)、 /平行0 ( parallel) 和 /一体化 0 ( in tegrated) 3种形式。 /序
列型0 的核心特征是, 某个组织率先作出即时反应, 然后将任务全部或部分交给其他组织来实

施; /平行型 0 指各个组织同时执行维和使命; /一体化型 0 指各个组织联合计划, 并拥有共同

的命令和控制结构¼。

其实, 冷战后, 这种 /合作维和0 在非洲已经开始出现。它首次产生于第一次利比里亚内

战期间, 即 1993年 7月 5科托努协议 6 签署之后。在西共体经过 3年的努力已经创造了一定程

度的和平条件后, 联合国正式介入, 分别执行了各自的维和使命。实际上, 这是一种 /平行型0

/合作维和0 行动。联合国向利比里亚派驻了一个 /观察员使团0, 负责监督 5科托努协议6 的
执行, 从而补充了西共体的和平行动。西共体在负责保护联合国观察员使团的安全的同时, 继续

致力于推动具体的和平进程。1995年达成的 5阿布贾和平协议 6 为联合国开展和平使命提供了

更好的框架 ½。 /序列型 0 /合作维和0 的典型例子是非盟与联合国在布隆迪的维和行动。 2003

年 5月, 非盟率先向布隆迪派驻和平使团。 2004年 6月, 这一维和使命正式移交给联合国维和

部队开展。而 2006年 12月, 联合国结束在布隆迪的维和行动后, 非盟再次接受了这一和平使

命。在这次 /合作维和0 中, 非盟推动布隆迪冲突各方谈判达成了持续的和平协定, 并有效地

监督了该和平协定的执行, 进而为联合国的正式介入提供了一个 /过渡性工具 0; 而联合国推动
布隆迪进行了安全部门的改革、作好选举准备、开展军备控制和促进人权等非盟难以完成的

/附加事务0, 由此反映出非盟和联合国 /实现特定使命的各自的组织能力 0¾。

在 /一体化 0 /合作维和0 行动中, 2007年 7月正式启动的 /联合国 -非盟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0 最为引人瞩目。这次维和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和苏丹政府同意。为保障这一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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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进行, 联合国 -非盟混合部队在达尔富尔首府法希尔设立了总部、在法希尔、杰奈纳和尼亚

拉设立 3个部门总部, 并在达尔富尔 3个州设立 50多个活动点。部队的日常运作遵照联合国和

非盟共同商定的行动构想。共同任命的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 负责领导混合

行动, 并向联合国秘书长及非盟委员会主席报告工作。非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及联合国主管维

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将向联合特别代表发布指示。非盟和联合国的战略总部将确保通过一个设在

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支助协调机制进行有效磋商, 该机制由若干联络官员和通信设备组成¹。

这一 /合作维和 0 的重要性已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首肯。加利曾指出, 联合国与西共体在

利比里亚的 /合作维和0 /预示着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一种新的分工 0。安南称之为一种 /成

功的创新性维和模式 0。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 /联合国 -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0 为 /历史性
的和前所未有的 0º。可以说, 这种 /合作维和 0 已为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走出其集体安全机

制的现实困境指明了一种方向, 以后可以进一步地完善。尤其对那些严重而持久的国内、国际危

机与冲突而言, 实施 /一体化 0 的 /合作维和 0 显得更加重要。
鉴于冷战后日益区域化的内部冲突和战争一直是威胁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议题, 旨在通过

集体行动化解冲突与战争的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就成了非洲安全区域主义的首要选择。经过非统 /

非盟和西共体、南共体、伊加特等区域、次区域组织长期的不懈努力, 非洲已经建立起颇具自身

特色的集体安全机制, 并在此框架内展开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实践。由此, 它不但通过在维持区域

和平与安全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强化了非洲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 而且, 其机制建设与实践中的

经验与不足对其他区域的安全区域主义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照和警示意义。在实际中, 这一机制

虽然面临合法性、能力性不足等现实性困境, 但这些困境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合作予以破解。当

然, 由于集体安全机制由主权国家所建构, 又服务于主权国家, 所以, 在本质上仍是处于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世界中, 它可以成为各国解决共同安全问题的一剂 /良药 0, 但绝不会是 /万能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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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Problem s of African Collective Security Regim es

Zheng X ianwu

Abstract: The A frican collective security reg ime - building a im s at prevent ing manag ing and

resolv ing in ternal conflicts in A frica1 As a typ ica l pract ice o f reg ional co llect ive security regim e after the

Co ldW ar, it hasmade some important innovat ions, mainly includ ing: creating a ödecen tra lized collective

secur ityø through reg iona l organ izations outside the central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in accordance w ith

theU nited Nat ions Charter; mak 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legalized and normalized through peace

enforcement operaction; bu ilding up a conflict preven tionmechanism through early w arning and response

system and the A frican standby fo rces1H owever, now it is fac ing som e real prob lem s such as inadequate

leg it imacy and organ ization capac ity1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so lved to strengthen reg iona l organizations

autonomy and ex ist ing cooperative peace- keeping in A fr ica based on further reg ional in tegrat ion1
Keywords: Co llect ive Security; Decentra lized C ollective Security; Peace - keeping Reg ime;

Reg iona lO rgan ization; A 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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